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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/ 2018 年度 甲類通告  第 046 號 
有關「防止流行性感冒在校園擴散 - 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安排」事宜 

 
各位家長： 
 

因應本地季節性流感的最新發展及為減低流感在校園蔓延，教育局已宣佈由 2 月 8 日起全港幼稚
園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、小學及特殊學校(只有中學部的群育學校除外)提前開始農曆新年假期。本
校的安排如下： 
 
1. 放假日期由本年 2月 8日(星期四)開始至 2 月 25 日(星期日)止，其中包括農曆新年公眾假期。 

 
2. 在非原定學校假期期間，為減低感染流感的風險，請 貴家長盡量安排學生留在家中。本校會安排

足夠教職員當值，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查詢，亦會清潔校園及消毒。如有需要，本校會繼續開放
予家長乏人照顧而需要回校的學生，並會作出適當安排。如個別家長暫時未能安排親友照顧 貴子
弟，請與本校校務處聯絡(電話 2669 2024)。 

    
3. 提早放農曆新年假期，受影響的學校活動安排如下： 

a. 上學期頒獎禮 
    原定於 2 月 8 日(星期四)舉行的頒獎禮將順延至假期後 3 月 1 日(星期四)舉行，請已簽署回條  
      於 2 月 8 日出席的家長依照乙類通告 138號的時間準時於 3 月 1 日出席，時間如下： 
      一至三年級：09:30-10:45 
   四至六年級：11:25-12:40 

 
b. 親子賣旗籌款 
 原定於 2 月 10 日(星期六)親子賣旗籌款取消，當天請參與活動的家長及學生不用回校。 
 
c. 已訂購午膳退款安排 

已訂購 2 月 8 日及 9 日 兩天午膳的同學，午膳供應商將於 4 月份的餐單扣減該兩天午膳的費
用。 

 
d. 繳交 3 月份午膳餐單安排 

若家長未能於農曆年假前交學生的午膳餐單及費用，可於假期後交回學校校務處辦理。 
 
e. 成長的天空(四年級輔助課程小組活動) 

原定於 2 月 8 日(星期四)下午 3:15-4:45 舉行以上的活動，活動將會延期舉行，確實日期容後
通知。 

 
4. 於假期期間，請 貴家長注意以下事項，以盡量減低 貴子弟感染流感的機會： 

a. 維持良好的個人衞生，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，其後應徹底洗手； 
b.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； 
c. 保持均衡飲食、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，以增強身體抵抗力； 
d. 避免讓子女前往人煙稠密、多人聚集或空氣欠佳的公眾地方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燕媚 
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               (張燕媚校長) 
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回    條  
張校長： 

    本人已收到 2017/2018 年度甲類通告第 046 號關於「防止流行性感冒在校園擴散 - 提早放農曆
新年假期安排」之內容，經已知悉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)班學生(           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零一八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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